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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

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08 年 1 月 2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并于

2008 年 5 月 16 日和 2008 年 9 月 5 日分别出具了《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

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现就相关事项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

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并进行确认。 

发行人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

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对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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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本所律师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之其他应收应付款项 

答复如下： 

经核对江苏天衡出具的最近三年及一期《审计报告》，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

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净额为 12,084,212.20 元，其他应付款净额为 2,986,112.19 元。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重大其他应收应付款均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

生，不存在违规资金拆借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资金被关联方违规占用的情

形；产生上述应收应付关系的相关交易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二、 请律师说明并披露在公司改制时资产转让主体不对的情况下仍认定资

产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的法律依据，说明该合同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答复如下： 

1996 年 10 月 16 日，常熟市唐市镇资产经营投资公司（以下简称“镇资产经营

公司”）与常熟市电线电缆三厂（以下简称“电线电缆三厂”）签订《唐市镇集体资

产转让合同书》，镇资产经营公司同意将电线电缆三厂经清产核资的净资产作价

3,699,709.06 元予以转让，该合同经江苏省常熟市公证处公证。由于当时各方对法律

关系的认识不清晰，错误的由电线电缆三厂作为签约主体，但本所律师仍认定该合

同合法、有效的法律依据如下： 

1、签订资产转让合同系本次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本次改制的其

它环节来看，如改制方案的内容和政策依据、资产所有者以及政府主管部门批复的

改制方案和股权设置等，本次资产受让的实际主体均为王柏兴和职工持股会。 

2、从该资产转让合同的实际履约主体来看，根据编号为“0486807”、“0486808”

的《江苏省行政事业单位结算凭证》，实际支付净资产转让价款的义务人是王柏兴和

职工持股会（系委托王柏兴一并支付）；常熟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也验证投入有限公司的净资产的权利人为王柏兴和职工持股会。 

3、该资产转让合同的内容系根据镇资产经营公司和常熟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及批准的改制方案签署，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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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从资产转让合同的内容、实际履行以及政府审批情

况等各个层面来看，合同主体不对并未影响合同内容的履行，且履行情况已获得合

同另一主体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该合同的履行合法、有效，该资产转让合同亦

合法、有效。经本所律师核查，该资产转让合同已由各方按照约定履行完毕，不存

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 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股东与中聚

投资股东是否存在协议、信托或其他方式代持股份的情况 

答复如下： 

1、关于股东等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 

（1）元风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元风投资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际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250 3500 25.00% 

2 苏州工业园区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5000 2800 20.00% 

3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宜电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000 1680 12.00% 
4 苏州森联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3000 1680 12.00% 

5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680 12.00% 
6 苏州工业园区锦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500 1400 10.00% 
7 苏州华成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120 8.00% 

8 苏州景风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50 140 1.00% 
  合计 25000 14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元风投资受让公司股权前，元风投资及其上述股东与中利

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元风投资受让公司股权

后，元风投资推荐黄涛兼任公司董事。除此之外，元风投资与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国发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发投资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际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1 苏州工业园区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5000 2000 16.67% 

2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2000 16.67% 

3 张家港市金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 1200 10.00% 

4 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500 1400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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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苏州科技创业投资公司 3500 1400 11.66% 

6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00 16.67% 

7 苏州和基投资有限公司 5000 2000 16.67% 
  合计 30000 120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在国发投资受让发行人股权之前，国发投资的其它股东与发

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国发投资受让发行人股权

之后，推荐陈孝勇担任发行人监事，陈孝勇尚在国发投资、苏州国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除此之外，国发投资的其它股东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沪昆投资 

经本所律师核查，沪昆投资的股东为季哲（持有 83％股权）和季建平（持有

17％股权），沪昆投资及其股东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4）汇中天恒 

经本所律师核查，汇天中恒的股东为徐宗涛（持有 30％股权）、徐玲（持有 20

％股权）、北京北方亨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在汇中天恒投资

中利科技前，汇中天恒及其股东与中利科技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在投资中利科技后，汇中天恒委派了林凌担任公司董事，除此之外，

汇中天恒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 

（5）王启文、陈延立、李娟、赵淑娟 

经本所律师核查，王启文、陈延立系公司在引进战略投资人时引进，该两位自

然人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从公司成立起，李娟一

直为公司股东，其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没有关联关系；赵淑

娟为辽宁中利的股东（持有辽宁中利 10％股权），其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关于代持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股东的出资情况及法人股东的股东构成情况及公司股东和中聚投

资股东出具的承诺含，我们认为公司股东及中聚投资股东不存在协议、信托或其他

方式代持股份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元风投资、国发投资、沪昆投资、汇中天恒及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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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王启文、陈延立、李娟、赵淑娟除向公司派出董事、监事以外，与公司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股东及中聚投资股东不存在协议、信托或其

他方式代持股份的情况。 

 

四、 关于公司董事和高管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答复如下： 

经本所律师进一步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董事及高管的变化情况如下： 

1、发行人最近三年董事会组成的变化 

2001 年 9 月开始，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人数为 5 名，发行人董事会成员为王柏

兴、龚茵、李娟、王伟峰、李汉清，其中王柏兴为董事长。 

2002 年 10 月，董事李汉清死亡，但发行人一直未补选董事。 

因此，自 2005 年 1 月开始，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实际为王柏兴、龚茵、李娟、王

伟峰，较公司章程规定少 1 人，直至 2007 年 5 月。 

2007 年 5 月，发行人引入战略投资者后，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人数变更为 7

名，经股东会决议，补选 3 名董事、改选 2 名董事，董事会成员变更为王柏兴、龚

茵、李娟、周建新、詹祖根、林凌、黄涛为，王柏兴仍然担任董事长。 

2007 年 8 月，发行人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董事

会人数为 9 名，其中 3 名为独立董事，经创立大会决议，选举王柏兴、龚茵、周建

新、詹祖根、黄涛、林凌、陈昆、马晓虹、陈枫为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其

中陈昆、马晓虹、陈枫为独立董事，王柏兴继续担任董事长。与前次董事会成员相

比，李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另增选 3 名独立董事。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成员的变化，主要系因章程修改后扩大董事会组

成人数以及变更为股份公司后设置独立董事而发生，并且担任公司董事长的王柏兴

和副董事长的龚茵自 2005 年以来未发生变动，考虑到王柏兴、龚茵两人在公司经营

管理决策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董事会成员未发生重

大变化。 

2、发行人最近三年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 

2005 年开始，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为王柏兴；副总经理为龚茵（兼

主管财务的负责人）、李娟、周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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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5 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为王柏兴；副总经理为龚茵（兼

主管财务的负责人）、沈恂骧、张腊生；财务总监为胡常青；销售总监为杨祖明。 

2007 年 8 月，发行人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为：

总经理为王柏兴；副总经理为龚茵（兼董事会秘书和主管财务的负责人）、沈恂骧、

张腊生；财务总监为胡常青；销售总监为杨祖明。 

2008 年 2 月，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为王柏兴；副总经理为龚茵（兼

董事会秘书和主管财务的负责人）、沈恂骧；财务总监为胡常青；销售总监为杨祖明。 

本所律师认为，最近三年以来，作为发行人核心高级管理人员的总经理王柏兴

和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龚茵未发生变动，考虑到王柏兴、龚茵两人在发行人经营

管理机构的重要地位和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最近三年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五、 关于未披露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和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环保

文件的原因 

答复如下： 

在出具原法律意见书前，本所律师已对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进行

了核查，未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的《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环保核查意见》（苏环函[2008]10 号）及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

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中利科技有限公司环保守法情况的证明》的原因如下：  

1、未披露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的《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

环保核查意见》（苏环函[2008]10 号）的原因： 

发行人不属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发的《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

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

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

号）规定的重污染行业，因此并无强制性规定必须取得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的环保核查意见，所以当时未能及时披露上述事宜。 

本所律师已就题述内容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2、未披露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中利科技有限公司环保

守法情况的证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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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疏忽，未能全面披露外地子公司深圳中利的环保合规情况。 

本所律师已就题述内容已在《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六、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 

答复如下： 

经本所律师核查，2008 年 9 月 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根

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取消《年产 6000 公里铁路长途对称通信电缆建设项目》作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除该项目以外，其余募集资金的用途未

发生变化，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履行的相关备案或批准程序继续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并

已履行法定程序，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合法、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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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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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建军                               吕红兵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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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辰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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